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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佈

融資租賃付款

本公佈乃由新融宇集團（控股）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按自願基準作出。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七月五日之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，內容有關本公司之融資租賃

安排。除非另有界定，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誠如該公佈所披露，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山西華威與江蘇世貿訂立融資租賃協議，
據此，山西華威已同意按人民幣 20,000,000元（相等於約 23,234,000港元）的代價向江蘇世貿

購買該等設備，而江蘇世貿將按總代價人民幣 22,600,000元（相等於約 26,254,400港元）租回

該等設備，自二零一六年七月五日起至二零一七年七月五日止為期一年，有關代價將由江

蘇世貿於到期時支付予山西華威，即自租賃期開始起計12個月期滿時支付。

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，山西華威與江蘇世貿訂立一項補充協議，以延長還款日期至

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五日，代價為江蘇世貿將按每年13%之利率作出額外利息付款。

本公司董事會謹此宣佈，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，江蘇世貿已向山西華威作出全部

還款及相關利息人民幣23,450,000元（相等於約27,241,865港元）。

承董事會命

新融宇集團（控股）有限公司

主席

余學明

香港，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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僅就說明用途，本公佈所採用之匯率為人民幣1.00元兌1.1617港元。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，即余學明先生（主席）、余傳福先生（行政總裁）、鄭強先生及吳凱

先生；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即何敏先生、葉東明先生及張華先生。

– 2 –


